附件一：

一、維護標的物：

◎雲林分場
1.特殊感應器：溫度露點計1組
                  風向風速計1組

                  地溫計6支

                  日射計1組

                  雨量計1組

                  蒸發計1組





  氣壓計1組

    2.全部之信號轉換器：8組
3.三筆式類比記錄器：1組

4.六打點式記錄器：1組
5.資料蒐集器：1組

6.不停電裝置：1組

7.耐雷變壓器：1組

8.氣象設備所配設之全部連接電纜線系統
9.印表機：1台

◎義竹工作站
1.特殊感應器：溫濕度計1組

                  風向風速計1組

                  地溫計6支

                  日射計1組

                  雨量計1組

                  蒸發計1組





  氣壓計1組

    2.室外信號變換器1組

3.資料蒐集器：1組

4.不停電裝置：1組

5.耐雷變壓器：1組

6.氣象設備所配設之全部連接電纜線系統

◎本場
1. 感應器：風向風速計
  1台
雨量計          1台

蒸發計          1台

溫度計          1台

溫度計用通風筒  1台

              露點計          1台

              日照計          1台

              日射計          1台

              地溫計          1台                  

    2. 信號調諧器             6台

    3. 氣象資料收集裝置       1組

    4. 不斷電裝置             1台

    5. 點陣列表機             1台

    6. 避雷保護裝置           1台

 7. 系統軟體裝置           1組
二、維護內容
1. 為維護本場氣象儀器設備之正常運作及故障後之快速修護，確保氣象資料之完整，投標廠商應出具近二年曾承作農業氣象自動觀測系統設備維護案之相關證明(至少二件)，以玆證明具有足夠維護本場儀器之能力。續約者不在此限。
2. 維護內容包括3處氣象站各4次定期保養維護及不定時故障排除服務，詳如合約書草案內容。
三、維護合約
詳如合約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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